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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 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(修正版)

 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 15/11/2013 14:2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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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o: co_consultation@cedb.gov.hk

版權修訂戲仿意見書(修正版) 
我認為香港原來的版權法，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，甚至說成為其度身訂造也
不為過。法例欠缺文化視野，對二次創作更是完全扭曲，它雖沒直接說二次創作 犯
法，但在各種釐定是否侵權的條文中，二次創作都墮進所謂「侵權」的定義裏，官員
故意把二次創作與真正侵權的盜版混為一談，好讓商業利益者對二次創作手握 生殺存
亡之大權。《條例草案》必須加入相應條文，增加對版權收費組織的監管，規定它們
要有具透明度、一致性、清晰合理的收費基準，尤其是對非商業貿易的運用，決不能
應採用與傳統商業傳媒（如電視台、電台）一樣或相類似的基準。當局更應對版權收
費組織成立監管委員會，委員會由市民組織，不能有任何途徑被版權商家操控，它負
責處理市民投訴，對有關組織的不公事項加以限制，對有關組織施以懲處。我大力支
持「UGC方案」及「同人方案」，「同人方案」建基於關注聯盟的「UGC方案」，可
說是「UGC方案」的修訂方案，香港動漫界要求把「UGC方案」中「不作商業貿易營
運」的限制，改爲「容許小額金錢收入」。原因是在同人交流活動中，不少同人創作
作品因爲要製作實物出來才能交流傳播，無可避免會涉及印刷、場租等費用，而同人
創作者一向都會就此收取一些費用，以求補償成本。可是收取費用若超乎計算，有時
候可能會出現超過成本的情況，即使這情況並不常見。香港動漫同人界擔心，這會令
他們被視爲商業貿易營運，而無法得到保障。因此建議擴闊對金錢的限制。 tweet 
this!plurk this!FB this! 在市民對政府的信任程度 及支持度低時不應推出諮詢文件，現
時， 特首的民調不合格，特首靠黑社會支持 (天水圍論壇)、 行會人選不濟，多名高官
及行會成員下台。版權惡法修訂裏，引入了所謂「安全港」機制。理論上，它是讓網
上服務的提供者（包括論壇、討論區、留言板、網誌的管理者），只要「合力打擊侵
權」，就不用連坐受累。實際上，它強迫網上服務提供者必須同流合污，在法庭未裁
定該二次創作作品是侵權物前，就要在短時間內把它移除，更可能要把二次創作者、

⾝上傳者或發佈者的個人 份及私人資料，提供給投訴者。否則，網上服務提供者就有
可能被控，面對法庭審訊。這除了逼迫服務提供者出賣良心，更簡直是威嚇他們，尤
其是許多論壇、網誌的管理者只是學生！認爲「安全港」是「安全」的，恐怕只有樂

⾝ ⾝於出賣網 私 資料的無良服務提供者，以及輕易作擧報的版權收費公司。法例對二次



⾝創作者和有良 的服務供應者如斯逼迫，卻對擧報者極度寬鬆。理論上，擧報者提供
的資料必須眞確，不能說謊，否則是刑事罪，但實際上卻缺乏監察和制衡。被投訴的

⾝用戶不能得知擧報者的個 資料，擧報者要使擧報有效， ⾝所需提供的資料亦不 得很充
份。 ⾝結果若有 要濫用，胡亂擧報，二次創作作品就很容易會消失。我強烈支持
「UGC方案」，「UGC方案」的豁免部份，與眞正的盜版侵權完全無涉，把「UGC方
案」寫進法例中，完全不影響版權法例打擊眞正的盜版侵權之力量。香港版權商家抗
拒「UGC方案」，是否意味着他們不單要擁有自己的合法權益，連本來不屬於他們合
法權益的東西，例如對公眾言論、表達及創作之自由，他們都要手握着生殺大權？若
答案是「是」，即表示他們與民爲敵，與公義對着幹。若他們要回答「不是」，那麼
就沒有理由抗拒只保障了市民合理、合公義權利的「UGC方案」！
劉迪佳
Art Director
Orangeblack Creative
Tel: 


